
附件3：

江陵县事业单位2026年统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

面试考生须知
1. 考生须携带本人《笔试准考证》和有效期内身份证原件（含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原件），两证缺一不可，按面试公告规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报到，迟到或未按规定携带证件的，一律取消面试资格；报考信息弄虚作假、提供虚假材料的，一经查实取消面试及聘用资格。

2. 考生严禁携带手机、平板电脑等各类电子产品、复习资料进入候考室、考场。所有通讯工具须关机后统一交由工作人员集中保管，面试结束后领取返还。如在面试场所发现仍携带电子产品的，无论是否使用，均按作弊处理，取消面试成绩及面试资格。

3. 考生进入候考室后，主动配合工作人员完成身份核验，身份确认后现场抽签确定面试顺序，抽签结果一经确定，不得更改、调换。

4. 候考期间严格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不得喧哗吵闹、随意走动、擅自离开候考室。因特殊情况需离开（含如厕），须经工作人员批准并由专人全程陪同；严禁向外泄露、传递抽签顺序、面试题目相关信息，不议论、不打探考题，不干扰其他考生备考。

5. 考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，教育类面试考生可携带现场手写备课教案，其余考生一律不得携带任何资料进入考场。考生席统一配备笔、草稿纸，可用于答题记录，严禁在题本上勾画、标注、做任何记号，面试草稿纸不得带离考场。

6. 面试全程总时长10分钟，包含思考时间与答题时间，由考场电子显示屏统一倒计时，时间结束立即停止作答。考生不得要求考官解释题目含义，每题作答完毕须口头报告“答题完毕”。

7. 考生不得穿戴带有个人明显标识、特殊辨识度的服装及饰品，严禁透露本人姓名、籍贯、毕业院校、工作单位、家庭成员信息及其他个人关联信息，违者取消面试资格。答题口齿清晰规范，因自身表述模糊、口齿不清影响评分的，责任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8. 面试采用百分制评分，考官现场打分，统一去掉一个最高分、一个最低分，取剩余有效分数平均值作为考生最终面试成绩。成绩由工作人员当场宣读，考生核对无误后在《考生面试成绩报告表》签字确认。

9. 面试结束后考生领取本人寄存物品，迅速离开考点考试区域，不得在考场周边逗留、聚集、喧哗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向未面试考生泄露试题、答题要点、考场情况等内容。

10. 考生自觉做好个人健康防护，考试期间身体出现不适、异常状况，须第一时间主动向现场工作人员报告。

11. 考生与招聘单位负责人存在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、近姻亲关系（含养父母子女、抚养关系继父母子女），不得应聘该单位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、审计、财务岗位，以及存在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岗位。招聘单位负责人、本次招聘工作人员与考生存在上述亲属或利害关系，一律严格执行任职回避制度。


